
本周期发证日期：2026年06月03日     有效期至：2029年06月02日      

认证依据：GB/T 19001-2016/ISO 9001:2015《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》 
声明： 

在2023年3月27日之前，证书由其他机构颁发 

子证书的有效性取决于主证书有效 

获证组织应定期接受监督审核，每次监督审核合格后 CQC 将签发监督审核合格通知书，本证书必须与该通知书合并使用方可有效。 
本证书信息可在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官方网站（www.cnca.gov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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